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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政府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无论在程序还是在补偿标准上均缺少法律规定，其补偿方法主要

采用协商形式解决。近年来，随着土地发展权研究的深入，为政府制定收购土地补偿办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

我国建筑物寿命短，收购土地后重新建设不仅浪费土地资产，而且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

制度，缩短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使之与建筑物的寿命大致一致，不仅减少政府收购土地的难度，而且便于土地的

批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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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建设改造力度的加快，原来的城市规

划已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原许多单位企

业用地需要政府收购后按照新的城市规划重新建

设。当前政府收购土地补偿问题几乎是法律空白，

其补偿方式主要采用协商形式解决，土地收购补偿

价格成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焦点。据测算，我

国城市建筑平均寿命为３０年，而目前绝大部分采用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均按法律最高使用权年

限确定，即住宅７０年，工业５０年，商业４０年。在土

地使用权尚未到期的情况下，政府收回土地重新建

设，不仅造成大量的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和浪费，而且

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改变目前土地有偿使用方

式，采用国有土地租赁或缩短土地出让年限成为当

务之急［１］。

１　土地收购涉及企业三个方面利益

（１）土地使用权价值。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可

分为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

土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划

拨土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占有、使用、收益权利，无处

分权利。

土地作为一种资产，其价值实际基于土地权利

的价值，如果土地收购后无增值，土地收购补偿价格

应是对被收购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在现状用途和

现有开发利用条件下的价格，这种价格用土地评估

的方式可以确定，据此予以土地收购补偿，政府和企

业均无异议。但是如果土地收购后，依照新的城市

规划，原土地改变用途，土地增值价值应归谁所有，

即土地发展权成为收购双方对价格分歧的最大点。

土地发展权，是指土地规划或最优利用条件下的价

格。我国目前设置的土地权利体系中没有直接的发

展权，从现行的土地法律法规和土地增值成因分析，

多数学者认为改变土地规划引起土地增值的权利为

土地所有者所有，土地发展权是国家的权力，土地收

购价格只是原用途的价格，不应与规划用途改变后

的价格联系起来。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土地发展权

应为国家和土地使用权人共同拥有。笔者认为城市

土地发展权应视不同情况而论，如果城市建设用地

因规划改变引起土地增值，这种土地发展权价值是

在原有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期限内实现的，原土地

使用者应当分享部分权利，如果土地使用者使用的

土地期限已到，政府应无偿收回土地，这种发展权与

原土地使用者无关，而现在是在原土地使用者使用

土地期限未到的情况下，政府重新改变了自己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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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原土地使用者应享受自己剩余年限内土地增值

部分分成收益。

（２）地上建筑物的价值。土地收购后，原企业地

上建筑物的损失应按评估价格予以补偿。

（３）企业经济损失。收购土地会给企业带来一

定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企业搬迁费，企业生产经

营在一定时间内停产损失等，这些损失在收购土地

时应予以补偿。

２　土地收购补偿方式的确定

目前，收购国有土地主要依据土地评估或按比

例分成进行协商确定。

２．１　评估法

按原企业用地用途和现状，对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进行评估，也考虑了企业搬迁造成部分经济损失。

这种方法充分考虑了原企业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

值，对地上建筑物较多的企业愿意选择这种方法。

由于企业土地被收回后，造成的企业经济损失难以

评估，企业的经济损失考虑不够，如果土地收购后，

土地增值较大，企业没有分享，企业难以接受，政府

在与企业协商时难以达成共识。这种方法适合于土

地收购后做为道路、绿地用地，土地再开发实现的是

一种社会价值，直接市场价值为零的企业。

２．２　比例分成法

土地按照新的规划用途拍卖后，政府与原用地

单位按拍卖价格实行４∶６比例分成。这种方法考虑

了土地增值后企业分成，企业失去土地后的经济损

失一并考虑在内，但地上建筑物的损失没有考虑，原

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长短也没有考虑。地上建筑物

少，土地增值大的企业愿意选择此方法。

２．３　改进建议

土地收购后，按新的规划用途土地没有发生增

值的，按原土地用途、现状及地上建筑物和造成企业

经济损失进行评估予以补偿。

土地收购后按新的规划改变用途，土地增值的，

地上建筑物按评估价格予以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

价格为拍卖价格的６０％分摊到原土地使用权剩余

年限上。即：

土地使用权补偿价格＝
拍卖价格６０％×原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

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３　土地有偿使用方式的改进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方式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租赁、作价入股。出让土地是由土地使用者一

次性支付出让金；租赁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租给使

用者使用，土地使用者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签订一定年限的土地租赁合同，按年度

支付租金的行为。出让土地可以在短时间内收取大

量出让金，增加政府财政收益，目前，绝大多数是按

照法定最高年限出让土地，其弊端一是由于我国体

制原因，城市规划的短期性和不科学性，造成我国城

市建筑平均寿命只有３０年，不像发达国家那样，规

划一旦形成，通过法律手段不再轻易改变［２，３］，而我

国城市规划经常改变，规划改变后，给收购土地带来

困难，不仅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和浪费，而且

收购时引发了大量拆迁矛盾；二是一次性出让土地

使用权后，在数十年内政府对土地管理职能削弱，监

管力度下降，造成大量土地闲置和低效利用，增加了

政府处置闲置土地的难度。

４　结语

目前，我国有大量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建设用地

难以处置，与土地出让时间长有很大关系。因此，要

积极推广土地租赁制，即使采取出让方式，也应缩短

出让年限，避免十几年或几十年后重蹈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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